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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缔约方第十五次会议
2003年11月10-14日,内罗毕

预备会议临时议程*项目8

其他事项

要求适用《蒙特利尔议定书》第4条第8款的缔约方

秘书处的说明

1．  《消耗臭氧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哥本哈根修正》和《北京修正》已分别于1994年6月14日和2002年2月26日开始生效。

2．  2003年7月7日－11日在蒙特利尔议举行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十三次会议讨论了《北京修正》的生效问题，特别是其与氟氯烃贸易和供应相关的事项。适用《北京修正》的缔约方按要求应自2004年1月1日起禁止“向任何非《议定书》缔约方国家”进口和出口氟氯烃。这一议题的要点是如何解释《蒙特利尔议定书》第4条第9款，特别是鉴于这是首次在《议定书》下以两项不同的修正处理同一种物质（即氟氯烃）所涉及的控制措施：《哥本哈根修正》和《北京修正》。《哥本哈根修正》主要涉及氟氯烃的消费控制，《北京修正》则涉及该物质的生产控制。在该次会议上共提出了四种不同的解释；预计缔约方将在其11月间的第十五次会议上就此事项作出决定。这些解释已作为附件五随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报告的附件之内。

3．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决定，有关这一事项的各种意见应于2003年8月31日之前提交秘书处。秘书处将对这些评论意见进行汇编，并于2003年9月底之前将之发送各缔约方。报告UNEP/OzL.Pro.15/7中载有评论意见汇编，并已根据商定的意见将之分发各缔约方。有关这一事项的接触小组将于2003年11月8日、即缔约方第十五次会议举行前夕举行会议，进一步讨论这一事项，以期在缔约方第十五次会议上就《北京修正》有关条款达成某种统一的解释。

4．  不论缔约方最后采用何种解释，所有尚未批准《哥本哈根修正》和/或《北京修正》的国家将在与《北京修正》各缔约方进行氟氯烃贸易方面受到限制。

5．  如果一国已成为《哥本哈根修正》和《北京修正》的缔约方，则该国便将不受《北京修正》的缔约方所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尽管若干国家正在着手批准《哥本哈根修正》和/或《北京修正》，但一些国家很可能无法在2004年1月1日之前完成其批准进程。鉴于围绕这一问题的不定因素，秘书处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国家可利用《议定书》第4条第8款继续进口和/或出口氟氯烃，直至其对这两项修正的批准进程完成时为止。

6．  经修订的第4条第8款规定如下：

虽有本条第1款的规定，但非本缔约方的议定书的任何国家若经缔约方会议确定已充分遵守了第2条、第2A至第2I条以及本条的相关条款、并已按照第7条规定提交了佐证数据，便可获许进行本条第1款至第4之三各款所述进口和出口”。

本说明附件一内载有《蒙特利尔议定书》第4条第8款的原文及其修订案文、以及根据《伦敦修正》、《哥本哈根修正》、《蒙特利尔议修正》和《北京修正》对此作出的相关修正。

7．  秘书处于2003年8月26日向各缔约方发出了有关这一事项的信函。截至2003年10月27日止，共从20个缔约方收到了回复。这些缔约方在其回复中特别要求能够获得《蒙特利尔议定书》第4条第8款下的履约地位。这些缔约方是：阿根廷、澳大利亚、白俄罗斯、贝宁、玻利维亚、柬埔寨、喀麦隆、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希腊、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墨西哥、摩洛哥、尼加拉瓜、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俄罗斯联邦、苏丹和泰国。本说明附件二列出了要求获得第4条第8款下履约地位的缔约方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第2条和第7条的现况。

8．  下列6个缔约方已通报秘书处它们正在着手批准《北京修正》：巴林、巴西、捷克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塞尔维亚和黑山及土耳其。
附 件 一

《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第4条第8款
（经修正的）现行案文

虽有本条的规定, 非本议定书缔约方的任何国家若经缔约方会议确定已充分遵守第2条、第2A至2I条以及本条规定、并已按第7条规定提交了佐证数据,则可允许从并对该国作本条第1至第4之三各款所指的进口和出口。
《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原始案文

虽有本条各项规定，一个非本议定书缔约国的任何国家，如经一次缔约国会议确定该国充分遵守第2条和本条的规定并已按照第7条提交所规定的数据，则可以准许从该国作以上第1、3及4款所称的进口。

《伦敦修正》

虽有本条的规定,非本议定书缔约方的任何国家如经缔约方会议确定充分遵守第2条、第2A至2E条和本条规定并已按照第7条规定提交数据以为佐证,则可以允许从该国作第1,1之二、3、3之二、4和4之二各款所指的进口,或对该国作第2和2之二款所指的出口。
《哥本哈根修正》


在议定书第4条第8款内，

在允许从之后添加：
        并对在该国作之后把

    第1,1之二、2、3、3之二、4和4 之二各款
    改为：


本条第1至第4之三款

在进口之后添加：


和出口

并删除：


或对该国作第2和第2之二两款所指的出口

在第2A至2E条之后添加：


、第2G条
《蒙特利尔修正》

应将《议定书》第4条第8款中的下列用语:


 第2G条
改成:


 第2G和第2H条
《北京修正》

在《议定书》第2条第8款a项和第11款中以:



第2A条至第2I条
取代:



第2A条至第2H条
附 件 二
要求获得第4(8)条下履约地位的国家的遵守现况
	国家
	批准日期 (若适用)
	正在批准

过程中
	遵守第7条数据汇报要求

情况
	第2A-2I条控制措施 - 2002年遵守情况


	
	LA
	CA
	MA
	BA
	CA
	BA
	1986 - 2002
	已遵守
	处于潜在不遵守状态的物质

	1.
阿根廷
	1992年12月4日
	1995年4月20日
	2001年2月15日
	
	N/A
	-
	
	
	

	2.
澳大利亚
	1992年8月11日
	1994年6月30日
	1999年1月5日
	
	N/A
	是
	
	
	

	3.
白俄罗斯
	1996年6月10日
	
	
	
	-
	-
	
	
	

	4.
贝宁
	2000年6月21日
	2000年6月21日
	
	
	N/A
	是
	
	
	

	5.
玻利维亚
	1994年10月3日
	1994年10月3日
	1999年4月12日
	
	是
	是
	
	
	

	6.
柬埔寨
	
	
	
	
	是
	是
	
	
	

	7.
喀麦隆
	1992年6月8日
	1996年6月25日
	
	
	是
	是
	
	
	 哈龙(附件A第二类) & 甲基溴 (附件E第一类) –超过基准量。

	8.
哥伦比亚
	1993年12月6日
	1997年8月5日
	2003年6月16日
	
	N/A
	是
	
	
	

	9.
格鲁吉亚
	2000年7月12日
	2000年7月12日
	2000年7月12日
	
	N/A
	是
	
	
	

	10.
希腊
	1993年5月11日
	1995年1月30日
	
	
	N/A
	是
	
	
	

	11.
印度尼西亚
	1992年6月26日
	1998年12月10日
	
	
	N/A
	是
	
	
	

	12.
塔吉克斯坦
	2003年5月13日
	2003年5月13日
	2003年5月13日
	
	是
	是
	
	
	

	13.
墨西哥
	1991年10月11日
	1994年9月16日
	
	
	N/A
	是
	
	
	 哈龙 (附件A第二类) – 超过基准量。

	14.
摩洛哥
	1995年12月28日
	1995年12月28日
	
	
	N/A
	是
	
	
	 氟溴烃 (附件C第二类) –未予淘汰。

	15.
尼加拉瓜
	1999年12月13日
	1999年12月13日
	
	
	是
	是
	
	
	 甲基溴(附件E第一类) – 超过基准量。

	16.
巴布亚新几内亚
	1993年5月4日
	
	
	
	是
	是
	
	
	 甲基溴 (附件E第一类) – 超过基准量。因巴布亚新几内亚尚未批准《哥本哈根修正》而尚未予以控制。

	17.
秘鲁
	1993年3月31日
	1999年6月7日
	
	
	是
	是
	
	
	

	18.
俄罗斯联邦
	1992年1月13日
	
	
	
	是
	是
	
	
	 甲基溴(附件E第一类) – 零基准量和46.14耗氧潜能值的消费、因俄罗斯尚未批准《哥本哈根修正》而尚未予以控制 。

	19.
苏丹
	2002年1月2日
	2002年1月2日
	
	
	N/A
	是
	
	
	

	20.
泰国
	1992年6月25日
	1995年12月1日
	2003年6月23日
	
	N/A
	-
	
	
	 甲基溴 (附件E第一类) – 超过基准量。


注:      LA = 伦敦修正                                                                                   N/A= 不适用
CA = 哥本哈根修正                                                                            -  = 未收到资料
MA = 蒙特利尔修正                                                                              = 已遵守
BA = 北京修正                                                                                   = 未完全遵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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